2024年度拟享受宁夏基层就业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人员名单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发〔2022〕25号）和《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受理审核工作的通知》（宁教学〔2024〕53号）等文件要求，经高校毕业生个人申请，教育局审核，区级专家审查确认，2024年度彭阳县教育体育局受理拟享受宁夏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人员共计12人，22.41万元。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公示名单详见附件）。

公示日期：2025年4月11日至17日。（共5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若有异议，请实名向我单位反映。匿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954-7015248
附件：2024年度拟享受宁夏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人员名单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2025年4月10日

	附件
2024年度拟享受宁夏基层就业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毕业学校
	学历
	毕业年份
	基层单位名称
	到基层就业年月
	补偿代偿金额（元）

	1
	韩永明
	中北大学
	本科
	2020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临河发电分公司
	2020.8
	20000.00 

	2
	李宁
	甘肃政法大学
	硕士
	2021
	海原县贾塘乡人民政府
	2021.7
	16000.00 

	3
	高文广
	北方民族大学
	本科
	2020
	宁夏中宁县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0.7
	19200.00 

	4
	马俊山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2021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021.7
	18000.00 

	5
	许华俊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大专
	2019
	海原县史店乡人民政府
	2019.11
	15000.00 

	6
	剡学军
	西安工业大学
	本科
	2021
	同心县韦州镇人民政府
	2021.7
	18000.00 

	7
	尚建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本科
	2020
	彭阳县交岔乡人民政府
	2020.9
	13600.00 

	8
	姬佩东
	济南大学
	本科
	2021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人民政府
	2021.7
	20000.00 

	9
	陈宏
	苏州大学
	本科
	2021
	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人民政府
	2021.8
	20800.00 

	10
	马宁宁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2020
	彭阳县新集乡卫生院
	2020.9
	16500.00 

	11
	王会宁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专科
	2019
	彭阳县红河镇中心学校
	2019.10
	15000.00 

	12
	杨汉清
	河北美术学院
	本科
	2020
	彭阳县公安局新集派出所
	2020.10
	32000.00 


